
 
 

 

鄉鎮市公所普通公務 

會計實務 

 

 

 

主講人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 

陳科長杏津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1 
 

壹、上級政府補助款會計處理－當年度完成法定預算程序 

會計事項 109年以前作法 110年起適用 

一、地方政府法定預算尚

未成立前，上級政府

撥款入公庫 100時 

借：公庫存款 100 

貸：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借：公庫存款     100 

貸：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二、法定預算未成立前，

依「各機關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第 45點第

1項規定，經鄉（鎮、

市）公所核准或送請

代表會同意支用時 

  

（一）先行墊付支付款項

5 時，其中機械及

設備為 3 

借：預付款－墊付款 5 

貸：公庫存款          5 

 

借：機械及設備 3 

貸：資本資產總額      3 

 

借：ＸＸ支出〈墊付案〉
註1  2 

    機械及設備〈墊付案〉
註1  3 

貸：公庫存款           5 

 

三、當年度上級政府補助

款預算經代表會通過 

  

（一）預算成立 100 借：收入預算數 100 

貸：預計收入數       100 

 

借：預計支付數 100 

貸：支出預算數       100 

 

借：收入預算數  100 

貸：預計收入數       100  

 

借：預計支付數 100 

貸：支出預算數       100  

 

（二）預算分配 100 借：收入分配數 100 

貸：收入預算數       100 

 

借：支出預算數 100 

貸：支出分配數       100 

 

借：收入分配數 100 

貸：收入預算數       100  

 

借：支出預算數 100 

貸：支出分配數       100  

 

 

（三）預收款轉正 100 借：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貸：ＸＸ收入         100 

 

  

借：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貸：ＸＸ收入         100  

 

 
1 配合 CBA 系統將每一個墊付案視為一預算科目，掣開傳票時，請依交易實質認列相關會計科目，並輸入該墊

付案預算科目，以利墊付及支用情形之管控。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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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項 109年以前作法 110年起適用 

（四）墊付款轉正 5 註2 

 

借：ＸＸ支出 5 

貸：預付款－墊付款    5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2 

    機械及設備〈當年度預算〉3 

貸：ＸＸ支出〈墊付案〉      2   

機械及設備〈墊付案〉     3 

 

（五）年底提列折舊 1 借：資本資產總額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借：固定資產折舊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六）年底收支結轉淨資

產 

借：ＸＸ收入 100 

貸：ＸＸ支出          5 

淨資產           95 

 

借：ＸＸ收入 100 

貸：ＸＸ支出           2  

固定資產折舊       1  

淨資產            97  

 

 

  

 
2 110年起適用之分錄，係將墊付案之預算科目調整為當年度預算，俾使經費累計表呈現當年度預算執行數，及

公庫對帳單之預算科目可由墊付案改列至當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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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級政府補助款會計處理－當年度未及完成法定預算程序 

會計事項 109年以前作法 110年起適用 

一、地方政府法定預算尚

未成立前，上級政府

撥款入公庫 100時 

借：公庫存款 100 

貸：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借：公庫存款 100 

貸：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二、法定預算未成立前，

依「各機關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第 45點第

1項規定，經鄉（鎮、

市）公所核准或送請

代表會同意支用時 

  

（一）先行墊付支付款項

5時，其中機械及設

備為 3 

 

借：預付款－墊付款 5 

貸：公庫存款           5 

借：機械及設備 3 

貸：資本資產總額       3 

借：ＸＸ支出〈墊付案〉
同註 1 2 

    機械及設備〈墊付案〉
同註1 3 

貸：公庫存款            5 

 

（三）年底提列折舊 1 借：資本資產總額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1 

 

借：固定資產折舊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四）年底收支結轉淨資

產 

無分錄 借：淨資產 3 

貸：ＸＸ支出          2 

固定資產折舊      1  

四、次年度開始，上級政

府補助款預算經代表

會通過 

  

（一）預算成立 100 借：收入預算數 100 

貸：預計收入數       100 

借：預計支付數 100 

貸：支出預算數       100 

 

借：收入預算數 100 

貸：預計收入數        100 

借：預計支付數 100 

貸：支出預算數        100 

（二）預算分配 100 借：收入分配數 100 

貸：收入預算數       100 

借：支出預算數 100 

貸：支出分配數       100 

 

借：收入分配數 100 

貸：收入預算數        100 

借：支出預算數 100 

貸：支出分配數        100 

（三）預收款轉正 100 

 

 

借：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貸：ＸＸ收入         100 

借：預收其他政府款 100 

貸：ＸＸ收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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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項 109年以前作法 110年起適用 

（四）墊付款轉正 5 註3 

 

 

借：ＸＸ支出 5 

貸：預付款－墊付款     5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2 

    機械及設備〈當年度預算〉3 

貸：ＸＸ支出〈墊付案〉       2 

    機械及設備〈墊付案〉    3 

 

（五）年底提列折舊 1 借：資本資產總額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借：固定資產折舊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六）年底收支結轉淨資

產註4 

借：ＸＸ收入 100 

貸：ＸＸ支出          5 

淨資產           95 

借：ＸＸ收入 100 

貸：固定資產折舊       1 

淨資產            99 

 

  

 
3 110年起適用之分錄，係將墊付案之預算科目調整為當年度預算，俾使經費累計表呈現當年度預算執行數，及

公庫對帳單之預算科目可由墊付案改列至當年度預算。該分錄如係 110年度前已先行墊付之支付款項，於 110

年以後辦理轉正，分錄調整為「借記：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固定資產－ＸＸ〈當年度預算〉，貸記：預付

款-墊付款」，並增列「借記：淨資產，貸記：固定資產－ＸＸ」，沖轉重複認列之固定資產(墊付案)。另 110

開帳已先行沖轉重複認列之預付款-墊付款者，上分錄調整為「借記：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貸記：預付款

-墊付款」及「借記：固定資產－ＸＸ〈當年度預算〉，貸記：固定資產－ＸＸ」；至於 110年度終了仍未轉正

者，請於結帳時，調整重複認列之預付款-墊付款。 
4 110年起適用之分錄，如係 110年度前已先行墊付之支付款項，於 110年以後辦理轉正，增列貸方科目「ＸＸ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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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級政府補助款會計處理－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會計事項 109年以前作法 110年起適用 

一、收到上級政府撥款，

符合「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第 20 條規定，以代收

代付方式執行 

 

借：專戶存款 100 

貸：應付代收款－ 

代辦ＸＸ計畫    100 

借：專戶存款 100 

貸：應付代收款－ 

代辦ＸＸ計畫     100 

二、由代收款支付款項 5

時，其中機械及設備

為 3，財產所有權歸

鄉（鎮、市）公所者 

 

借：應付代收款－ 

代辦ＸＸ計畫 5 

貸：專戶存款           5 

借：機械及設備 3 

貸：資本資產總額       3 

 

借：應付代收款－ 

代辦ＸＸ計畫 5 

貸：專戶存款           5 

借：機械及設備 3 

貸：其他收入           3 

 

三、年底提列折舊 1 借：資本資產總額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借：固定資產折舊 1 

貸：累計折舊－機械及設備 1 

 

四、年底收支結轉淨資產 無分錄 

 

借：其他收入 3 

貸：固定資產折舊   1 

淨資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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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政府補助款會計處理-當年度未及完成法定預算程序(註 3釋例分享供參) 

109年度 110年度 

法定預算未成立前，依法先行墊付 

 

借：預付款—墊付款 ５ 

 貸：公庫存款     ５ 

借：固定資產—ＸＸ ３ 

 貸：資本資產總額     ３ 

 

 

 

 

 

 

 

 

 

 

 

 

 

 

 

借：預付款—墊付款 ７ 

 貸：公庫存款     ７ 

借：固定資產—ＸＸ １ 

 貸：資本資產總額     １ 

109年度以前墊付，110年度轉正 

【作法一】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        ２ 

  固定資產—ＸＸ〈當年度預算〉   ３ 

 貸：預付款—墊付款         ５ 

借：淨資產           ３ 

 貸：固定資產—ＸＸ        ３ 

 (沖轉重複認列之固定資產) 

 

【作法二】 

年初開帳，先行沖轉重複認列之預付款 

借：淨資產           ３ 

 貸：預付款—墊付款        ３ 

 

墊付轉正時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        ２ 

 貸：預付款—墊付款         ２ 

借：固定資產—ＸＸ〈當年度預算〉   ３ 

 貸：固定資產—ＸＸ        ３ 

 

如 110年度終了仍未轉正(109年度已墊付並入

固定資產帳)者，結帳時，應調整重複認列之預

付款 

借：淨資產           １ 

 貸：預付款—墊付款        １ 

 

111年度 

109年度以前墊付，111年度轉正時(已於 110年

度終了時，結帳調整重複認列之預付款者)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      ６ 

 貸：預付款—墊付款         ６ 

借：固定資產—ＸＸ〈當年度預算〉   １ 

 貸：固定資產—ＸＸ        １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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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說明： 

情形一：109年度墊付案執行進度，僅發包尚未付款者（即年底墊付案帳未列「預付款—墊

付款」，亦未列「固定資產」帳者）  

    110年度預算成立轉正，付款時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         

                       固定資產—ＸＸ〈當年度預算〉  

                      貸：公庫存款          

 

情形二：109年度墊付案執行，年底帳列「預付款—墊付款」皆為經常支出（即年底墊付案 

    無列「固定資產」帳者） 

110年度預算成立，轉正時     借：ＸＸ支出〈當年度預算〉     

                  貸：預付款—墊付款      

                 ＊如採釋例分享作法二者，因無重複認列之 

                  預付款，年初開帳無須做沖轉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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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座談會 

 

 

 

 

各科宣導事項 

 



一、 預算科業務宣導事項： 

(一) 配合彰化縣政府行政處檔案管理需要，請各機關學

校裝訂會計月報時，裝訂於長邊上下四分之一處。 

(二) 因行政院主計總處時常不定期並限期調查各項表件，

其中具時效性之業務，本處大多以 email 方式通知

各公所須配合事項，請同仁務必每天收信，並於通

知期限內回傳資料，俾利彙辦。 

(三) 各公所主計室寄送調查表等文件時，務必請主任確

認後再寄送，其配合度及正確性皆列入平時考核成

績辦理。 

(四) 配合中央對縣(市)政府預算及計畫考核新增「地方

政府使用或介接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簡稱 CGSS)

情形」項目，有關本(110)年度各公所使用或介接情

形，除納入其財政收支考核項目外，亦將納入公所

主計機構群組年終考評外加分項目。 

 

二、 審核科業務宣導事項： 

為落實簡化核銷及友善報支政策，行政院主計總處已

陸續編訂經費結報常見疑義問答集、簡化核銷案例及

修正「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等，請各機關學校切

實依所定共同性規範，朝簡化行政方向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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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金科業務宣導事項： 

(一) 考量本年度為會計制度修正實施首年，各級學校會

計月報其中涉及會計法修正之相關書表，如經檢核

均無錯漏者，將列為年終考評外加分辦理。 

(二) 邇來審核補助各級學校經費與核銷案件，常見有經

費概算表、經費支出明細表及結算驗收證明書等經

會計人員核章之書表，仍有計畫名稱、年度與核定

計畫不一致或金額乘算加總錯誤等情事，致須退補

件，請各校主辦會計人員嗣後切實注意，避免影響

經費撥款期程。 

(三) 本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業經本處於 2

月 1日公告領取，惟截至 2 月底止尚有 40 個單位未

領取，請尚未領取(含輔導學校)者，於本次研習會

場順道領取。 

(四) 重申各校應切實依本縣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制度

及有關規定，對於各類懸帳應於平時通知業管單位

積極妥處，避免因年終結算期程緊迫致無法妥適清

理而違反相關規定。 

 

四、 會計決算科業務宣導事項： 

(一) 為公平、公正辦理主計人員陞遷，請參加陞遷甄審

案件之同仁，確實依照陞遷公告提醒事項，備齊相

關資料(例如行政院主計總處學習時數或英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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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於人事服務網檢視個人資料之正確性(歷年考

績或獎懲紀錄等)。 

(二) 往年各主計機構報送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及考績表

常見錯誤態樣，包括：會計職系者未配合修正為「會

計審計」職系、工作項目已「無」兼辦統計業務、

對於佐理人員應「無」領導協調能力欄位之評核等，

易凸顯細心度不足連帶影響觀感，嗣後請切實注意

改進。 

(三) 各單位如有佐理人員代理主計業務之事實，請依「彰

化縣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人員平時獎懲補充規定」

第 4 點及第 5 點規定，代理本機關或其他機關主計

業務 4 週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後 6 個月內依程序

提報敘獎。 

 

五、 統計科業務宣導事項： 

(一) 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將自5月起展開為期2個月之

實地訪查作業，是項作業每 5 年辦理 1 次，本縣普

查家數為全國第 2 高，需動員眾多人力，屆時請各

位同仁多加配合，協助辦理資料審核等工作。 

(二) 請各機關及公所務必依照 110 年統計業務實施計畫

所定期程，辦理公務統計報表內部稽核、統計年報

編印及發布等作業，避免發生實際作業時間較規劃

期程慢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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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主計處「110 年度主辦會計人員研習班」 

意見回饋表 
    參加本研習之學員，請於 3 月 10 日(星期三)前完成意見回饋問券，方核給學習時數。 

    問券填寫方式有： 

    (1)用智慧型手機掃描右方 QR-Cord 

    (2)用手機或電腦輸入網址：https://reurl.cc/g84Ql7 

    謝謝您！                                               彰化縣政府主計處 敬啟 
 
 
 




